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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民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特殊困难老年人
家庭适老化改造民生实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 2023 年市《〈政府工作报告》和《2023 年市十件

民生实事责任分工》以及《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做好 2023年特殊困

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民生实事的通知》（粤民函〔2023〕21号）

任务部署，确保完成 2023 年省、市十件民生实事中关于为680户

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开展适老化改造任务，现将具体工作要求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明确工作目标。对照各县（市、区）“十四五”期间特殊

困难老年人适老化改造目标，结合当地实际，对纳入分散供养特

困人员范围的高龄、失能、残疾老年人家庭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，

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将改造对象范围扩大到城乡低保对象中的高

龄、失能、留守、空巢、残疾老年人家庭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，

确保全市完成不少于 680 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民生

实事任务。

二、加强资金保障。各地要切实统筹用好用足中央及省级财

政安排用于养老服务方面资金、各地财政安排用于养老服务体系

建设等方面资金，支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。要强化

资金使用的法规意识、责任意识，加强规范管理和监督检查，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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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度执行。

三、细化分解任务，明确推进举措。市民政局结合各地

2021-2022 年改造任务完成情况，以及 2023 年中央、省级养老服

务体系建设资金下达的适老化改造任务，以县（市、区）单位对

全市适老化改造任务进行分解（附件 1）。同时，按照省民政厅要

求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在摸清辖区内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

适老化改造需求的基础上，已将省、市下达的工作任务量按季度

细化分解，编制了资金预算（附件 2）。各地要落实改造措施，规

范改造程序，倒排工作进度，原则上10月底前完成改造任务。

四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督导检查。市十件民生实事是市政

府向全市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，各级民政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

识，高度重视，把办好适老化改造作为践行为民爱民理念的“试

金石”，严格按照年度重点任务推进，确保工作目标落地落实。市

民政局将牵头对各地任务完成情况适时开展督导检查，定期通报

各地工作进展情况。对于工作进度滞后的，及时督促整改。自今

年 3月起，请各地于每月 28日前将月进度统计表（附件 3）及任

务落实开展情况报送至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科。

附件：1.韶关市 2023年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

民生实事任务分解表

2.2023年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民生实事

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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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023年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民生实事

月进度统计表

韶关市民政局

2023年 3月 1日

联系人及电话：王晓伟，87326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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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韶关市2023 年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
适老化改造民生实事任务分解表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2023年改造户数（户）

1 浈江区 40

2 武江区 40

3 曲江区 80

4 南雄市 113

5 乐昌市 70

6 仁化县 46

7 翁源县 70

8 始兴县 50

9 新丰县 86

10 乳源瑶族自治县 85

合计 6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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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 年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
民生实事计划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 填报日期：

县（市、

区）

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

备

注
改造

户数

资金支

出计划

（万元）

改造

户数

资金支

出计划

（万元）

改造

户数

资金支

出计划

（万元）

改造

户数

资金支

出计划

（万元）

浈江区 17 6.8 8 3.2 8 3.2 7 2.8

武江区 0 0 27 12 0 0 13 8

曲江区 20 8 20 8 20 8 20 8

南雄市 20 16 40 32 40 32 13 10.4

乐昌市 0 0 15 6 30 12 25 10

仁化县 0 0 5 2 10 4 31 12.4

翁源县 0 0 25 25 25 25 20 20

始兴县 10 4 10 4 10 4 20 8

新丰县 74 60 12 12 0 0 0 0

乳源瑶族

自治县
4 2 38 19 33 16.5 10 5

合计 145 96.8 200 123.2 176 104.7 159 84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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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3 年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
民生实事 月进度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 填报日期：

县

（市、

区）

本月 2023 年累计

备注已完成

改造数（户）

资金支出

进度（万元）

已完成

改造数（户）

资金支出

进度（万元）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


	



